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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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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
厅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青海省绿色建材认

证推广应用方案》的通知

西宁市城乡建设局、隹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,海东市、备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:

现将《青海省绿色建材认证推广应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

各地备部门加强协调,形成合力,共同抓好工作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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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绿色建材认证推广应用方案

为加快发展我省绿色建材产业 ,推进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,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、住建部办公厅、工信部办公厅《关

于印发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市监认证 (2o1㈩

61号 )、 《关于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及生产应用的通知》(市

监认证 (⒛2o〕 ⒆ 号)和 财政部、住建部 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

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》(财库 (2mo)3I

号)等精神,结合省情实际,制 定本方案。

一、充分认清推广应用绿色建材的重要意义

推广应用绿色建材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、我省
“一优两高

”
战咯和高原美丽城镇示范省建设的重要举措,是保护

环境、节约资源、节能降碳、实现可持续发展、提升城乡生态宜

居水平的具体实践,是引导绿色发展、促进建材工业和建筑业绿

色化转型升级、拉动绿色消费的必由之路,也是改善人居环境、

提高居住品质的主要途径。近年来,党 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绿

色建材的发展,先后在 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

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《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

化建设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中要求大力发展绿色建材,完善绿色

建材标识和认证制度,建立可追溯的绿色建材评价和信息管理系

统。市场监管总局、住建部、工信部等部门也陆续出台了 《关于

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推动绿色建材产品

标准、认证、标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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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一系列政策措施,提 出明确要求,大力推进绿色建材评价认证

和推广应用工作。《青海省高原美丽城镇建设促进条例》《青海省

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办法》更是将推广使用绿色建材纳入地方法规

和政府规章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发展绿色建材的重要性,提

高认识,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,确保本地发展绿色建材工作高效

有序地开展。

二、推广内容和主要目标

(一)推广内容

按照绿色发展要求,围绕高原美丽城镇示范省建设、建材工

业发展方向和绿色建造需求,推广应用由市场监管总局、住建部、

工信部联合发布的 《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目录》中在我省取得

标识的产品和已纳入 《青海省绿色建材评价标识产品目录》中的

产品,且均处于有效期。同时,根据国家发布的 《绿色建材产品

分级认证目录》,适 时补充、更新我省推广应用产品内容。

(二)主要 目标

到 2025年 ,建立健全绿色建材评价认证和推广应用机制 ,

绿色建材产业发展初具规模,绿色建材生产比重明显提升、发展

质量明显改善、城镇新建建筑中应用比例逐步提高,种类、数量、

质量较好满足行业绿色发展需要,应用绿色建材理念深入人心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(一)加强认证能力攴撑

1.推动认证能力建设。支持我省相关部门、单位按照 《认证

机构管理办法》 (质检总局令 (第 164号 ))基本要求、 《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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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产品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》 (GB/T27∝ 5)、 《绿色

产品认证机构要求》 (RB/T242)和 具备从事绿色建材产品认证

活动相关技术能力的要求,积极申请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资质,并

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工信厅推荐,由 市场监管总局商住建部、

工信部后作出审批决定。现有绿色建材评价机构 自获得绿色建材

产品认证资质之日起,停止受理认证范围内相应产品的绿色建材

评价申请,并 自2陇 I年 5月 I日 起,停止开展绿色建材评价业

务,推动绿色建材评价向认证转变。

2.加强检测能力建设。支持我省检测机构按照绿色建材产品

标准相关检测能力要求,加强人员、技术、设备、场地等建设 ,

提升绿色建材产品检测能力,实现检测能力与标准要求相匹配。

3.明 确认证检测责任。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机构对依据有关检

测数据作出的认证结论负责。认证机构也可以委托取得相应资质

的检测机构开展与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相关的检测活动,检测机构

对检测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

(二)积极引导申请评价认证

积极引导我省建材生产企业向具备资质的认证机构申请绿

色建材产品评价认证。实行分级评价认证,由 低到高分为一、二、

三星级,在认证目录内依据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认证的建材产

品等同于三星级绿色建材。在我省通过评价认证的绿色建材产

品,纳入 《青海省绿色建材评价标识产品目录》,并经审核后录

入全国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,实施动态管理,打通工程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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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建材通道,指导建设方和消费者合理选材,促进绿色建材市

场发展。

(三)加强标识产品推广应用

严格落实 《青海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办法》中
“
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建筑,建设单位应当使用取得标识的绿色建材
”
要求,要优

先使用满足我省地理、气候条件要求并取得标识且在有效期内的

绿色建材,扩大绿色建材产品使用范围和数量。推动在政府投资

工程、重点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绿色建筑和生态城区、装配式

建筑、试点示范工程及参评
“
鲁班奖

”工程、省级
“江河源杯

”工程、

省级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等项目中优先使用绿色

建材,并逐步提高使用比例,促进建材产品的绿色化应用。

(四 )突由示范引颔

培育具有技术优势、管理优势的绿色建材企业,发挥其技术

创新、成果转化、技术推广、市场引领等方面的带动作用,推动

绿色建材产业向生产规模化、管理现代化、装各自动化、产品标

准化发展,提升绿色建材产品质量,促进我省建材工业和建筑业

绿色化转型升级。支持建设以绿色建材为特色的青藏高原绿色建

筑产业示范基地。开展超低能耗建筑、绿色建筑等项目应用绿色

建材试点示范。

(五)鼓励产品标准创新

支持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绿色建材产品标准的制定,引 导企

业和相关单位对标国内、国际先进水平,研发和掌握国内一流、

国际领先的绿色建材生产技术和标准,提升绿色建材产品设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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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和管理能力。支持企业和相关单位积极参与国家绿色建材产

品标准的制修定工作。

(六 )强化各环节管拄

1.生产环节。注重绿色发展,对接绿色需求,开发绿色功能 ,

统筹推进优结构、固基础、强链条、促转型、增动力,优化产能

结构、产品结构、布局结构,促进产业绿色化转型。指导绿色建

材生产企业加强生产过程中的品质管理,及时研发、升级生产设

施设备,加强操作人员技能培训,确保产品质量符合相关质量、

环保、节能、安全等标准要求,并不得转让、出租、出借绿色建

材认证证书及标识。

2.流通环节。加强对建材市场经营主体资格的清理,取缔无

证照经营,规范持证亮照经营行为。按照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样

检验的相关规定,加大抽查、检查力度,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

绿色建材以及虚假宣传、囤积居奇、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经营行

为。充分发挥 I2315网 络作用,及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对绿色建

材商品的申诉举报。

3.应用环节。加强工程建设关键环节的管控,督促各方主体

在工程项目建设中选用具有评价认证标识、且在有效期内的绿色

建材,落实绿色建材应用要求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,对未按规定

设计和应用绿色建材的相关单位依法依规进行查处,并纳入相关

信用管理。

(七 )规范认证标识及仗用

-7-



按照 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 (市场监管总局 20I9

年第⒛ 号公告)要求,对认证目录内依据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

准认证的建材产品,适用
“
认证活动一”

的绿色产品标识样式。

沸
ψ旧每色l·

y lii

(认证活动—标识样式 )

按照 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 (市场监管总局 2019

年第⒛ 号公告)和 《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》(建科 (20I4)

%号 )认证的建材产品,适用
“
认证活动二”

的绿色产品标识样式 ,

并标注分级结果。

吊跤
(认证活动二标识样式 )

认证机构、获证企业应建立具体管理措施,确保绿色产品标

识正确使用和标注。认证机构负责为获证企业提供标识的矢量

图,获证企业可自主选择印制、模压等制作工艺在产品本体、铭

牌、包装、随附文件 (如说明书、合格证等)、 操作系统、电子

销售平台等位置使用或展示相关标识。

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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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纽织领导。发挥由省市场监管局、省住房城乡建

设厅、省工信厅联合成立的
“
青海省绿色建材产品工作组

”
作用 ,

统筹绿色建材生产、认证、流通、应用等环节管理,加强部门协

调与联动,强化各部门间政策衔接和信息共享、互认,完善推进

措施,督促落实工作任务,共 同抓好绿色建材评价认证和推广应

用工作。各地住建部门要结合实际,牵头制定本地区绿色建材认

证推广应用具体政策措施,形成工作合力,积极引导建材生产企

业申报绿色建材产品认证,并加大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力度,促进

建材工业提质升级。

(二)落实相关政策。对在我省取得的绿色建材评价认证标

识、且在有效期内的产品,省财政厅发挥政府采购的示范引领作

用,要求代理机构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采购文件,支持采购人采购

绿色、低碳建材产品;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政府采购绿色建材增

量成本纳入工程造价,支持企业通过工程造价信息向社会发布产

品价格;省工信厅支持发展绿色生态和低碳建材产品,支持建材

产品生产企业提高消纳生产和生活废弃物能力。发挥省级有关专

项资金的引领带动作用,支持建材行业开展技术升级改造,鼓励

企业打造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;省 市场监管局引导相关认证机

构缩短审查周期,降低认证费用,减轻绿色建材获证企业负担。

(三)搭建创新干台。依托相关企业、院所、高校等单位 ,

构建完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产业发展创新体系。加大绿色建材产

品科技研发创新力度,加强绿色建材生产与建筑设计、工程建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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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上下游企业互动。

(四 )开展政策宣传。组织绿色建材相关政策培训,加强政

策解读。开展形式多样的绿色建材宣传活动,强化绿色生产和消

费理念,加深对绿色建材发展相关政策的理解,引 导消费者科学

选材,促进绿色建材的生产与应用戚为全行业和社会各界的自觉

行动。

(五)加强监督检查。加大绿色建材生产、流通和应用情况

监督检查力度,规范绿色建材市场行为,倒逼企业提升生产质量

和水平。加强舆论监督,及时回应社会关切,促进绿色建材市场

健康发展。对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或认证机构、检测机构按

权限依法进行查处,予 以信用惩戒,加大信息共享力度,并及时

将相应的建材产品从全国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和《青海省绿

色建材评价标识产品目录》中清除。

(六)发挥协会作用。指导行业协会完善行规行约,加强行

业自律,引 导企业遵规守法、规范经营、诚实守信、公平竞争。

发挥行业协会作用,积极开展技术推广、品牌宣传等活动,不断

总结推广先进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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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目录 (第一批 )

序号 产品大类 产品种类

1

—、围护结构及

混凝土类 (8种 )

预制构件
●
‘ 钢结构房屋用钢构件

3 现代木结构用材

4 砌体材料

5 保温系统材料

6 预拌混凝土

7 预拌砂浆

8 混凝土外加剂 减水剂

9

二、门窗幕墙及装

饰装修类 (16种 )

建筑门窗及配件

10 建筑幕墙

建筑节能玻璃
●
‘ 建筑遮阳产品

13 门窗幕墙用型材

14 钢质户门

15 金属复合装饰材料

I6 建筑陶瓷

17 卫生洁具

18 无机装饰板材

19 石啻装饰材料

20 石材

21 镁质装饰材料

22 吊顶系统
●
,

●
∠ 集咸墙面

24 纸面石音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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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大类 产品种类

25

三、防水密封及建

筑涂料类 (7种 )

建筑密封胶

26 防水卷材

27 防水涂料

28 墙面涂料

29 反射隔热涂料

30 空气净化材料

31 树脂地坪材料

32

四、给排水及水处

理设备类 (9种 )

水 嘴

33 建筑用阀门

34 塑料管材管件

35 游泳池循环水处理设备

36 净水设备

37 软化设备

38 油脂分离器

39 中水处理设备

40 雨水处理设备

41

五、暖通空调及太

阳能利用与照明类

⒅ 种 )

空气源热泵
●
‘

刀
什 地源热泵系统

43 新风净化系统

44 建筑用蓄能装置

45 光伏组件

46 LED照 明产品

47 采光系统

48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

49
六、其它设备类

(3种 )

设备隔振降噪装置

50 控制与计量设备

51 机械式停车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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